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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公布政府
为企业办实事清单的通告
吉卫明电〔2022〕47号
各市（州）卫生健康委，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长春新区卫生健康局，梅河口市卫生健康局：
为全力破解卫生健康领域企业发展难题，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现将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政府为企业办实事清单通告如下：
一、行政审批方面
（一）开展行政许可事项要素 “一次性告知”，“容缺办理、限期补交”，“申请人书面承诺”，简化申请流程。
（二）规范办理公共场所卫生许可流程及材料，从根本上杜绝“办证难、程序繁”等现象。
（三）加强保健用品审批及日常监管，提高保健用品辨识度及接受度。
（四）核发多份批件原件或加印副本，提高企业招投标竞争力。
（五）规范职业卫生技术服务从业人员资格认定程序，提高从业人员整体数量及质量。
（六）促进医师、护士、医疗机构联网注册系统等信息共享，提高群众办事效率。
（七）提高医疗机构人员电子化操作熟练程度。
二、幼童托育方面
（八）提高托育服务机构相关手续办理效率，节约时间及成本。
（九）以托育机构所在整体楼房的消防验收合格证明代替独立的消防验收合格证明，解决托育机构消防验收合格难问题。
（十）定期为托育从业者提供托育服务相关的培训，提高托育人才专业素质。
三、民营医院方面
（十一）加强与公立医院交流，完善医院内部管理机制，增加民营医院与公立医院沟通交流机会。
（十二）开展质控专项培训和检查，选派省内优秀专家为民营医院医务人员授课指导，提升民营医院医务人员诊疗能力。
四、药食同源方面
（十三）通过“吉林省食品安全标准网”开展食品企业标准备案，实现食品企业标准备案“零跑动”。
五、医养结合方面
（十四）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医养结合工作培训，提升医养结合机构服务能力。
六、职业健康方面
（十五）强化职业健康检查机构的管理，规范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备案管理。
（十六）依托省职业病防治院，面向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开展相关业务培训，帮助机构提高业务能力。
（十七）开展职业健康检查机构质量控制评估，帮助机构提高管理水平。
（十八）开展相关活动，加大法律、法规、政策的宣传力度，并将职业健康检查机构技术支撑能力建设纳入职业病防治规划，强化职业健康检查机构的责任意识，调动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开展业务积极性。
（十九）围绕重点行业(领域)，通过开展职业病危害专项治理、建立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管理制度、监督执法检查等，督促用人单位履行职业病防治主体责任。
七、疫情防控方面
（二十）根据企业实际需要，开展面向企业的疫情防控知识培训，提高企业疫情防控知识认知度，助力疫情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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